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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

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威胜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胜信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威胜

信息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21号）同意注册，公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5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13.78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689,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78,166,110.81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610,833,889.19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20]2-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

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或

四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披露，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际投

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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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 

1 
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

改项目 
6,029.20 6,029.20 1,134.06  

2 
物联网感知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

及技改项目 
6,294.01 6,294.01 624.74  

3 
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

目 
20,487.31 20,487.31 5,409.85  

4 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目 14,695.13 14,695.13 2,184.91  

5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12,746.94 

总计 60,505.65 60,505.65 22,100.50 

 

三、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及存放情况详见2021年7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38）。 

四、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1、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概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名称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现拟投入金额 增减情况 

物联网感知

层监测设备

扩产及技改

项目 

1.工程费用 3,519.80 1,139.80 -2,380.00 

1.1 基建工程费 570.00 290.00 -280.00 

1.2 设备购置费 2,949.80 849.80 -2,100.00 

2.项目实施费 1,121.84 2,901.84 1,780.00 

3.预备费 232.08 232.08 - 

4.铺底流动资金 1,155.48 1,755.48 600.00 

项目总投资 6,029.20 6,029.20 - 

物联网感知

层流体传感

1.工程费用 4,056.80 2,656.80 -1,400.00 

1.1 基建工程费 800.00 170.00 -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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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扩产及

技改项目 

1.2 设备购置费 3,256.80 2,486.80 -770.00 

2.项目实施费 1,076.97 1,576.97 500.00 

3.预备费 256.69 256.69 - 

4.铺底流动资金 903.55 1,803.55 900.00 

项目总投资 6,294.01 6,294.01 - 

物联网网络

层产品扩产

及技改项目 

1.工程费用 14,308.97 7,659.97 -6,649.00 

1.1 基建工程费 3,196.09 855.09 -2,341.00 

1.2 设备购置费 11,112.88 6,804.88 -4,308.00 

2.项目实施费 1,591.46 6,591.46 5,000.00 

3.预备费 795.02 1,044.02 249.00 

4.铺底流动资金 3,791.86 5,191.86 1,400.00 

项目总投资 20,487.31 20,487.31 - 

物联网综合

研发中心项

目 

1.工程费用 10,272.86 4,270.25 -6,002.61 

1.1 基建工程费 4,772.61  -4,772.61 

1.2 设备购置费 5,500.25 4,270.25 -1,230.00 

2.项目实施费 3,722.50 9,725.11 6,002.61 

3.预备费 699.77 699.77 - 

4.铺底流动资金 - - - 

项目总投资 14,695.13 14,695.13 - 

 

2、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2021年新冠疫情反复，为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顺应技术进步并充分实现

项目效益，同时根据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并适应行业快速发展节奏，经公司深入

研究后认为，需对目前募投项目各项技术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总投资金额不变、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展的情况下，为增强公司

研发力量、提升产品研发技术能力，更好地发挥募投项目建设成果服务于公司

整体业务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决定拟对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

目、物联网感知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

改项目、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主要调整内容为：公司

紧随行业发展和市场环境变化，通过对现有厂房进行改造升级、优化工艺线

路、调整生产布局来满足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感知

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产能扩充，公司拟减少工程费用投入，增加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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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实施费用和铺底流动资金以持续提高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受疫情影响

和研发大楼建设周期较长的原因，为满足市场需要，公司通过租赁厂房来满足

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目产能提升，同时新增珠海中慧为项目实施主

体，并对厂房进行升级改造，因此拟减少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目、

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工程费用投入，集中资源加大研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

提升，增加募投项目实施费用和铺底流动资金，从而在新型电力系统下源网荷

储互联控制模式中获取更高的技术优势。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相关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充分利用好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3、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内容，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概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原计划 延期后 

1 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2 
物联网感知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及技改项

目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3 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目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4 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目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2019年3月，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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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和市场发展需要对各募投项目有序推进，包括技术标

准研究、设备采购调研、研发大楼建设地勘和方案设计等相关工作。2020年初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一方面公司严格贯彻执行相关疫情防控措施；另一方

面，2020年9月，国家提出“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对产品和技术提出了更高要

求，因此，受复工进度、宏观环境变化和技术升级要求影响，各募投项目推进工

作有所延后。 

（1）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

改项目、物联网综合研发项目 

国家提出“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后，2021年11月，南方电网印发《南方电网

“十四五”电网发展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建设将规划投资约 6,700 

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建设和新能源的接纳，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构建。而新型电力系统下的源网荷储互联控制模式对物联网网络层的终端通信

的时延和可靠性、边缘网关的算力要求更高，电网公司诸多产品标准进入更新期，

产品定义存在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的不断反复，延缓了公司网络层新产品的研发

与量产的进度；同时随着大比例新能源的接入对物联网感知层设备的数据采集精

度和频度要求更高，综合能源测量与控制、智慧消防等细分市场产品定制开发和

生产工艺的要求也更高；虚拟电厂等全新应用场景不断涌现，设备互联架构变化

巨大，需要更多的研发资源投入和更长的开发周期进行既有能源物联网整体解决

方案的升级改进，以抢占能源系统转型带来的商业机会。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完成

质量，提高募投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牵引以上项目的研究和应用在新型电力

系统构建下进一步提升和融合，因此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物

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综合研发项目整体进度相应延期。 

（2）物联网感知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 

近年来围绕数智城市建设的智慧水务和流体计量技术发展迅速，产品迭代加

快，大口径超声波水表成为行业竞标的焦点，其对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工艺

精度等参数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项目投入增加、设备调研及验证时间加长，导

致项目整体进度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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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更好的满足公司发展要求和募投项目建设

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拟将

物联网感知层监测设备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感知层流体传感设备扩产及技改

项目、物联网网络层产品扩产及技改项目、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延期至2023

年7月。 

3、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

项目实施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情况 

为持续诠释公司“物联世界、芯连未来”内涵价值，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

展需要，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促进募投

项目更高效开展，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募投项目“物联网综合研发中心项

目”的原实施主体为公司，拟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微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中慧”）作为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珠海中慧增资5,000万元以实施该募投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珠海中慧注册资

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15,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物联网综合

研发中心项

目 

变更前 公司 
湖南省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桐梓坡西路 468 号 

变更后 
公司 

珠海中慧微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桐梓坡西路 468 号，及珠海国家

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六路

19 号 

除前述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外，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

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均不发生变化，同时，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

安全，珠海中慧拟开立募集资金专户，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增资及开立专户事项

的具体实施，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文件

的规定，在增资完成后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以保证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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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 

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中慧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96239809H 

注册地址 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六路19号 

法定代表人 李鸿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04日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的研发及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通信模块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数据采集终端、低压电气元件智能模块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嵌入式软件、计算机应用软件的研发及销售；汽车电子器件

的研发与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七、履行的程序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批。上述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增资 5,000 万

元以实施该募投项目是合理的、必要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有助于对募投项

目产能及目标的实现。该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新增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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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增资 5,000 万元以

实施该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增资 5,000 万元

以实施该募投项目，是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重点，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及规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满足公司实际发

展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有助于对募投项目产能及目标的实现。该

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调整募投项

目内部投资结构、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增资 5,000 万元以实施该募投项目。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募投项目延

期及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募投

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符

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及产能、目标的实现。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

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珠海中慧增资

5,000 万元以实施该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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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郭  慧                               潘志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2 日 

 

 

 

 


